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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
资格及退役后入学办法

(试行)

第一条 为了做好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

资格及退役后入学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和其他

有关规定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，是指通过全国普

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或研究生招生考试、已被普通高等学校或研

究生招生单位（以下简称高校）录取但因同时依法应征入伍未到

录取高校报到入学的学生（以下简称入伍高校新生）。

第三条 入伍高校新生申请保留入学资格，应当由入伍高校

新生本人持高校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（户口薄）、高中阶段教育

毕业证，到入伍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县级征兵办）领取并填写《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

入学资格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》，一式两份，

式样附后）。入伍高校新生本人因故不能前往办理的，可以委托

其他人持上述证明材料及受委托人身份证代为办理。县级征兵办

应当认真查验入伍高校新生及受委托人有关证件，核实身份。

第四条 县级征兵办应当逐一告知入伍高校新生有关保留入

学资格相关政策，协助入伍高校新生本人或受委托人填写《保留

入学资格申请表》。

第五条 县级征兵办原则上应当在完成本辖区所有新兵交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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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之后 5 日内，汇总入伍高校新生《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》，

加盖县级征兵办公章，连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以公函形式发送至

相关高校招生部门。对之后申请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的，县级

征兵办应当在录取高校规定新生报到日期前将《保留入学资格申

请表》寄送高校招生部门。

第六条 高校接到入伍高校新生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有关

材料后，依法依规审核录取资格，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，在中

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生个人信息中标注“参军入伍”，出具

《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》。《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》审核加盖学校

公章后，一份高校备案，另一份连同《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》寄

送相关县级征兵办。县级征兵办收到上述材料后，将《保留入学

资格申请表》留存备案，并在 1 周内将《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》

送交入伍高校新生或受委托人保管。

第七条 入伍高校新生在退役后 2 年内，可以在退役当年或

者第 2 年高校新生入学期间，持《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》和高校

录取通知书，到录取高校办理入学手续。入伍高校新生重新报名

参加高考或研究生招生考试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原入学机会，入学

资格不再保留。

第八条 入伍高校新生退役入学时，原录取高校合并、撤销

的，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安排转入同批次且与高考当年录取分数

线相近的高校入学；原报考专业撤销的，由录取高校安排转入其

他相近专业学习。

第九条 入伍高校新生在新兵检疫复查期间因身体原因被

退回，可以持县级征兵办证明和高校录取通知书到录取高校办理



－ 4 －

入学手续；因身体原因不宜继续在部队服役而中途退役，可以在

退役当年,如错过当年入学期间，可以顺延 1 年到录取高校办理

入学。高校对申请入学的入伍高校新生（被退回及中途退役的）

按照有关规定，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，复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

续，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入学资格。入伍后因政治原因或拒绝服兵

役被部队退回、服役期间受到除名或开除军籍处分的，或者被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所在部队有关部门负责通报其入伍地县级征

兵办，并由县级征兵办告知录取高校。高校应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
第十条 各级征兵办公室应当建立入伍高校新生登记统计

制度，并逐级汇总上报。省级征兵办公室应当将本省（区、市）

入伍高校新生情况通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省级教育行政部

门应当依据高校反馈的自行放弃入学资格考生名单，比对入伍高

校录取新生信息，核查其中是否有已入伍尚未办理保留入学资格

手续的学生；对未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的，要督促协调有关部

门做好手续补办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在办理入伍高校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和退役后入

学手续过程中，对故意拖延或不予办理的，上级主管部门应当督

促办理并予以通报批评；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，依据有

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对在办理入伍高校新生保留入学资格

和退役后入学工作中，弄虚作假、谋取私利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

规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



附件

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

姓 名 曾 用 名 性 别

照片

（一寸免冠）

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
入党（团）

时 间

公民身份证

号 码

考 生 号

录取高校 专业名称

录取通知书

编 号
学制 高考分数

高校地址

及 邮 编

招生部门

联系电话

家庭住址

及 邮 编
联系电话

批准入伍地

县级人民政

府征兵办公

室审核意见

同学经我办批准，于 年 月入伍服义务兵役，入伍

批准书编号为： ，入伍通知书编号为： 。

经办人签字： 县级征兵办（盖章）

联系电话： 年 月 日

录取高校

审批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第 55 条规定，同意为 同学

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，其录取通知书编号为： ，保留入学资

格通知书编号为： 。

经办人签字： （学校盖章）

联系电话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1. 此表由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印制；2. 此表一式两份，由入伍地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审核盖章后寄交录取高校，录取高校审核盖章后本单位留

存一份，寄给录取学生入伍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保存一份。


